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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分內容所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442）

Easy Smart Group Holdings Limited
怡俊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有關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年報的

補充公告

謹此提述怡俊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二三年十月十六日刊發的截至
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年報（「二零二三年年報」）及於二零二四年十月
十八日刊發的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年報（「二零二四年年報」）。除
本公告另有界定或文義另有指明者外，本公告所採用的詞彙與二零二三年年報及
二零二四年年報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就本公司於二零二三年五月九日在聯交所主板上市（「上市」）而言，本公司已向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承諾，於其上市後刊發的首份年度報告（即二
零二三年年報）及上市後首個完整財政年度的年度報告（即二零二四年年報）中，
披露本公司就解決聯合聲明中關於首次公開發售相關不當行為的關注而發出的確
認書（「確認書」）。

誠如二零二三年年報的董事會報告所披露，本公司已於其二零二三年年報中披露
確認書，而本公司謹此透過由本公司發出的確認書，補充二零二四年年報的董事
會報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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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上市時就解決聯合聲明中關於首次公開發售相關不當行為的關注而發出
確認書
就上市而言，本公司已委任一系列參與配售、分銷或包銷股份發售的中介人，包
括聯席整體協調人、聯席賬簿管理人、聯席牽頭經辦人、資本市場中介人、包銷
團成員、非財團分配售代理及分銷商（「中介人」）。

就上市而言，本公司已就以下事項向聯交所作出確認：

(a) 除均富融資有限公司作為獨家保薦人之委任函、聯席整體協調人委任函、合
規顧問協議、中介人委任函、配售及分配售協議及╱或包銷協議（視情況而定）
以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所載
者外，本公司、其任何控股股東、附屬公司、董事、高級管理層或任何彼等
各自的聯繫人概無亦不會就股份發售直接或間接授出任何利益（無論以何種
形式，包括回扣、折讓、獎勵、佣金、貸款或其他）予(1)均富融資有限公司（作
為本公司上市的獨家保薦人）；(2)任何中介人；或(3)任何承配人（包括上述
第(1)、(2)及(3)項所述各方的最終實益擁有人、附屬公司、董事、高級管理層
或各自的聯繫人）（統稱為「相關方」）；

(b) 除合規顧問協議、中介人委任函、配售及分配售協議及╱或包銷協議（視情
況而定）以及招股章程所載者外，任何中介人（包括其最終實益擁有人、附屬
公司、董事、高級管理層或各自的聯繫人）概無亦不會就股份發售直接或間
接授出任何利益（無論以何種形式，包括回扣、折讓、獎勵、佣金、貸款或
其他）予(1)任何其他中介人或(2)任何承配人（包括上述第(1)及(2)項所述各方
的最終實益擁有人、附屬公司、董事、高級管理層或各自的聯繫人）；及

(c) 除均富融資有限公司作為獨家保薦人之委任函、聯席整體協調人委任函、合
規顧問協議、中介人委任函、配售及分配售協議及╱或包銷協議（視情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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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招股章程所載者外，本公司（包括其控股股東、附屬公司、董事、高級
管理層或彼等各自的聯繫人）概無亦不會就股份發售或有關本公司證券的任
何後續交易與相關方訂立任何附帶協議、安排、承諾或其他（口頭或書面）。

此外，本公司亦已向聯交所確認，本公司已接獲中介人（聯席整體協調人除外）（「相
關中介人」）的確認書，確認就相關中介人在作出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

(a) 除中介人委任函、配售及分配售協議及╱或包銷協議（視情況而定）以及招股
章程所載者外，本公司、其任何控股股東、附屬公司、董事、高級管理層或
任何彼等各自的聯繫人概無亦不會就股份發售直接或間接授出任何利益（無
論以何種形式，包括回扣、折讓、獎勵、佣金、貸款或其他）予(1)相關中介
人；或(2)相關中介人推介的任何承配人（包括上述第(1)及(2)項所述各方的最
終實益擁有人、附屬公司、董事、高級管理層或各自的聯繫人）；

(b) 除中介人委任函、配售及分配售協議及╱或包銷協議（視情況而定）以及招股
章程所載者外，相關中介人（包括其最終實益擁有人、附屬公司、董事、高
級管理層或彼等各自的聯繫人）概無亦不會就股份發售直接或間接授出任何
利益（無論以何種形式，包括回扣、折讓、獎勵、佣金、貸款或其他）予(1)任
何其他中介人或(2)任何承配人（包括上述第(1)及(2)項所述各方的最終實益擁
有人、附屬公司、董事、高級管理層或各自的聯繫人）；及

(c) 除中介人委任函、配售及分配售協議及╱或包銷協議（視情況而定）以及招股
章程所載者外，本公司（包括其控股股東、附屬公司、董事、高級管理層或
彼等各自的聯繫人）概無亦不會就股份發售或有關本公司證券的任何後續交
易與相關中介人或相關中介人推介的任何承配人（包括其最終實益擁有人、
附屬公司、董事、高級管理層或各自的聯繫人）訂立任何附帶協議、安排、
承諾或其他（口頭或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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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及除二零二四年年報「合規顧問的委任及權益」一段所披露委任均
富融資有限公司作為本集團合規顧問外，自二零二三年七月一日起至二零二四年
年報日期止，(1)本公司、控股股東、附屬公司、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或彼等各自
的聯繫人；與(2)參與申請上市的任何相關方、其諮詢人或顧問之間並無其他交易。

獨立非執行董事已審閱於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五日就委任合規顧問而與合規顧問訂
立的合規顧問協議，並認為委任均富融資有限公司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3A.19條的規定，該協議乃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
且符合本公司股東的整體利益。

上述補充資料並不影響二零二四年年報所載其他資料，且除上文披露者外，二零
二四年年報的所有其他資料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怡俊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兼執行董事

吳榮煥

香港，二零二六年一月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吳榮煥先生及吳榮盛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
事龐錦強教授、鄭承欣女士及羅智弘先生。


